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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广角

一、改革后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现状
（一）调整纪检监察机构
根据改革部署要求，中央企业积极推进纪检监察组机构

调整、人员配置和职能调整，推进机构名称变更、制定改革方
案、确定机构编制、调整内部机构职能设定等工作。总部及二
级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架构基本建成，监察部门更名为纪委办公
室，人员划转到位。

（二）明确职责权限
纪检监察组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根据授权认真履

行监察职责，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政治监督，深化转职能、转
方式、转作风，认真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主动接受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领导，认真执行综合工作、专项工作定期报告和
重大情况、重要事项及时报告制度。落实“两为主一报告”要
求，同时强化对下级纪委领导，加强对系统单位案件质量的指
导把关，做实二级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纪检部门正职提名
考察相关工作。

二、改革后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组织架构及人员配备尚待优化
组织架构及人员配备尚待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二级企业纪委书记兼职较多。重生产经营轻党建的现象一
定程度的存在，一人兼任多家二级企业纪委书记或纪委书记在
单位内兼职工会主席、行政副职等情况较多，部分纪委书记分
管或协管党群、党建工作，甚至分管或协管与监督职责有冲突
的业务工作，集“裁判员”“运动员”于一身，影响或弱化了
分管领域的监督效果。另一方面是纪检机构设置尚不合理。机
构编制少、人员配备不齐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二级、三级企业
纪委办公室大部分与党群工作部门合署办公，同一部门既负责
党建业务工作，又负责监督工作，头绪繁多，影响监督主责主
业履行。专职纪检力量配备不足，尤其在基层企业纪检部门力
量缺乏尤为突出，部分企业无专职纪检工作人员，在与综合管
理部门合署的企业中，多数纪检工作人员同时承担其他工作，
没有做到专责专干。

（二）监督职能作用发挥还不充分
履行监督职责方面，对政治监督内涵和规律的把握还不

够精准，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的方法尚在探索实践中。日
常监督中，精准把握“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的能力还有
欠缺，“不敢用、不会用”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两个责
任”贯通协同方面，部分单位党委履行主体责任意识还有欠
缺，纪委对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的关系把握不准，落实“监督
的再监督”要求不到位，存在协助变主办的情况。由于机构人
员等限制，纪检监察机构的问题线索主要来源于信访举报，通
过监督检查主动发现的问题线索较少，工作主动性尚有欠缺。

三、加强央企纪检监察组织队伍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优化组织架构，持续推动改革向基层延伸
破解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必须发挥改革先

导、突破、创立作用，统筹推进党中央确定的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任务[1]。要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确保各项改革要
求逐一落地落实，在对照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
文件要求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优化纪检监察组织机构设
置。按照做强集团、做实二级、穿透基层、做到监督执纪全覆
盖要求，推动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三转”。要立足企业

实际，对系统企业纪委书记配备、纪检部门设置、人员配备等
情况进行了调研梳理，根据调研摸底情况，从实际工作需要出
发，从严把握专职纪委书记配备和独立纪检巡视机构设置，避
免改革后机构人员工作量不饱满，甚至无事可做，确保改革效
果。要结合各二级、三级等各层级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搞“一
刀切”，综合考虑企业规模和类型、职工和党员人数、基层企
业数量、领域廉洁风险、管理和监督难度等因素，不简单设
线，从集团层面研究把关，把需要独立配备机构人员的，直接
明确到具体企业。要综合考虑，与其他业务条线保持平衡，可
以在大的原则上进行设线，例如，比照专职党委副书记配备，
设立专职纪委书记。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与企业本部其他部门
保持总体平衡。通过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制定下发指导
意见，以顶层设计助推组织建设，持续推动改革向基层延伸，
促落地见效。

（二）强化履职担当，持续推动落实监督责任
全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协助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强化政治监督，督
促同级党委（党组）把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
一议题”制度，持续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切实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作用，确保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督促同级党委（党
组）坚持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及时
传达学习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重要决策部署以及中央纪委全
会、中央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全
年工作的研究部署。

（三）立足职责定位，持续推动健全制度机制
要在深化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三转”上下更大功夫，各

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领导纪委“三转”的责任，各级
纪委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对主责主业之外的工作敢于说
“不”、坚决说“不”，着力转彻底、转到位。要对标对表上
级要求，立足于监督执纪问责职能，修订完善各层级制度规
定，夯实监督执纪基础，深化体制机制建设。强化自上而下的
组织领导，健全完善纪检监察组与分子公司工作联系机制，
下级纪委要主动接受上级纪委领导，认真执行重要事项报告
制度。落实党委（党组）清理规范党内文件要求，坚持系统观
念，落实有用要求，强化制度执行，建立健全制度体系。严格
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完善沟通会商机制，加强纪检监察机构与
同级党委（党组）的沟通协调，按要求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
同级党委（党组）报告重要工作情况。加强统筹，落实属地公
司纪委职责，全面建立与地方纪委监委的工作联系。要坚持依
规依纪依法，强化制度意识，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和监
督执法工作规定，建立健全制度流程，不断提升工作科学化、
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严格遵守和
执行制度，夯实基础工作质量，提升监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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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常态下如何改进企业政工和纪检监察工作
曹美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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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管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重要

组成部分，2018年1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深化派驻改革动员部署会后，中央企业坚定不移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化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对中管企业纪检监察工作领导，按照改革要求调整了纪检监察机构，从纪委职责权限、机构建设、制度机制等方面，

对系统改革作出部署，基本完成纪检监机构调整和人员配备。

[关键词]新常态；企业；纪检监察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6.1489


